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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 113 學年度國民中學技藝教育課程技藝競賽  

商業與管理職群 (中英文書處理 )實施辦法  

一、依據： 

（一）國民中學技藝教育實施辦法。 

（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國民中學生涯發展教育及技藝教育相關經費作業原則修正規

定。 

二、目的： 

(一)加強學生學習動機與興趣，增進學習成效及提昇技能水準。 

(二)培養學生團隊合作、問題解決、跨領域技能等能力，建立學生之自我成就感。 

(三)藉由國民中學技藝教育課程技藝競賽活動，相互觀摩、分享教學經驗，提昇教學品質。 

(四)藉由競賽活動，使競賽成績優異學生，依中等以上學校技藝技能優良學生甄審及保送入

學辦法規定升讀高中職學校，擴大學生進路發展管道，吸引更多具實作性向之國民中學

學生參與。 

三、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基隆市政府。 

（三）承辦單位：國立基隆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四）協辦單位：基隆市立武崙國民中學 

四、競賽職群(主題)：商業與管理職群 

五、參加對象：本市各國中九年級選讀技藝教育課程學生，限 113學年度選讀本競賽職群(主題)。 

六、報名方式： 

（一）由各國中填妥報名表，將核章紙本送各協辦學校，各協辦學校彙整報名表及准考證送

至教育處，教育處檢覈及核章後將報名表送承辦學校，准考證由各國中取回。 

（二）商 業 與 管 理 職 群 ： 50 名。 

七、報名日期：114年 1月 6 日(星期一)至 1月 10 日(星期五)。 

八、競賽日期：114年 3月 18 日(星期二)。 

九、競賽地點：國立基隆高級商工職業學校(地址：基隆市七堵區東新路 22號) 

十、競賽方式：依職群特性採實際操作、創意設計等方式競賽，含學科、術科。 

十一、競賽規則與評審標準： 

(一) 競賽規則與競賽項目等由承辦學校訂之，實施辦法之試題非競賽當日考題，事先公布供學

生練習。 

(二) 依職群特性採實際操作方式競賽，包含學科及術科，成績採合併計算，學科考題佔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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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科考題依各職群課程架構及主題命題，佔 80%。 

1. 學科佔總成績 20%，以學科題庫內容為主。選擇題 50題，每題 2分。 

2. 術科佔總成績 80%，以術科競賽內容為主(如附件 1)。 

3. 名次計算：以學、術科比例合計為個人總成績，依參賽者總成績高低決定名次，若總成績

相同則以術科成績較高者為優先決定名次標準，次之學科成績，若三者成績相同則並列

名次。 

十二、評審：由承辦單位遴聘評審委員，進行評審工作。評審委員之聘任應注意迴避原則(未擔任

本市該競賽職群之授課教師)。 

十三、參賽須知： 

(一)競賽分學科與術科： 

(1) 學科佔總成績 20%，以學科題庫內容為主。 

(2) 術科佔總成績 80%，以術科競賽內容為主，評分標準如下：(如附件 1) 

(3) 名次計算：以學、術科比例合計為個人總成績，依參賽者總成績高低決定名次，若

總成績相同則以術科成績較高者為優先決定名次標準，若術科成績同分，則依學科

成績優異者為先，若三者成績相同則並列名次。 

(4) 學、術科競賽規則：基隆市 113 學年度國中技藝教育商業與管理職群技藝競賽「學、

術科競賽規則」（如附件 2）。 

(二)評分表內容：基隆市 113 學年度國中技藝教育商業與管理職群技藝競賽「評分表」（如附

件 3）。 

(三)技藝競賽活動程序表：基隆市 113 學年度國中技藝教育商業與管理職群「技藝競賽活動

流程與時間分配表」（如附件 4）。 

十四、頒獎典禮暨成果展：114 年 5 月 29 日(星期四)辦理成果展，承辦單位應將競賽獲獎                         

之作品(實物、照片或影片等)，配合頒獎典禮辦理成果展示。 

十五、錄取名額及獎勵：每一職群錄取第 1至 6名各 1名，佳作數名為原則，總錄取名額佔該職群

實際參賽人數 30%為上限。獲獎之獎勵如下： 

(一) 學生：參與競賽獲獎學生，由本市頒發獎狀，並於獎狀內註記職群主題名稱及獲得之

獎項、名次。可輔導分發升讀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或透過「國中技藝技能優良學生

甄審保送就讀高職及高中附設職業類科」進入高中職就讀。 

(二) 辦理本項競賽、頒獎典禮有功人員之獎勵，由本市依相關規定予以敘獎。 

十六、經費：辦理本競賽及活動所需經費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相關經費補助及本市相關經費 

      項下支應。 

十七、本計畫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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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作術科試題 (參考 )  

 

一、題目：文書處理、試算表及程式設計 

二、硬體設備： 

 Intel 雙核心電腦、記憶體 4G 以上。 

三、試場軟體： 

 Office 2010 以上 

 Anaconda / Spyder、Jupyter 

四、試題規定 

(一) 文書處理(37％)，以下為示範問題，非競賽當日考題。 

1. 紙張尺寸設定、頁首與頁尾部份及存檔(3%) 

※題目要求錯一處扣 1分，扣完為止。 

(1). 檔案名稱存為: 「校名_梯次號碼_崗位號碼_姓名_1」，並存於「桌面」。 

(2). 紙張尺寸：「A4」、紙張邊界上、下、左、右均為「1.5 公分」、裝訂邊為 1公分。 

(3). 版面配置：設定成「直向」。 

(4). 頁首、頁尾的中文字型為「新細明體」、字體大小為「10點」，英文與數字字型為

「Arial」，頁首左側為「准考證號碼」，中間為「姓名」、右側為「就讀學校」。 

(5). 頁尾左側為「應檢日期」格式為「yyyy年 mm月 dd日星期 O」其中 yyyy為西元年

mm為月份 dd為日期請以國字，中間為「第 x頁/共 x 頁」需以插入函數方式製作、

右側為「崗位:您的崗位號碼」。 

(6). 設定上、下頁面框線「1pt」，並設定框線度量基準為「文字」。 

2. 主標題(2％) 

※題目要求錯一處扣 1分，扣完為止。 

文字內容為「基隆市 113 學年度國中技藝教育競賽商業管理競賽」，請利用文字藝術師製

作，製作成品需要清晰可見，字型為「標楷體」、「粗體」、字體大小為「不限」但須以「一

行」為准，並設定對齊模式為「靠上對齊」及「水平置中」。 

3. 副標題(2％) 

※題目要求錯一處扣 1分，扣完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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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為您介紹的所屬學校中英文名稱，依照個人美感排列，但以不超過兩行為限，中文字

型為「標楷體」、中文字體大小為「22 點」，英文與數字字型為「Times New Roman」，英

文字體大小為「20點」，需加「雙底線與粗體」和「字元網底」，英文字體「斜體」，並設

定段落間距為不貼齊格線。 

4. 本文內容(32％) 

※所屬學校介紹內容不可與試題相同；內容介紹相同者，以零分採計，內容必須核實，不

可以有錯字，錯一字扣一分。 

(1). 本文內容全文設定中文字型為「標楷體」、字體大小為「12點」，英文與數字字型為

「Times New Roman」並依主題，介紹校史、交通路線、學校特色「3」個主題，總

頁數不可超過「1」頁，並以編號庫依題序分類編輯，請用「壹、貳、參…」依序編

號，設定段落間距為不貼齊格線。(5%) 

(2). 校史文字字數需「200」字以上(低於 100字，每字扣 1分)，文字內容要分「兩欄」，

欄間距「1.5字元」需加「分隔線」，文章內容分為 3個段落，每一段落「第一行位

移為 2字元」，對齊方式為「左右對齊」，字體大小為「12」，中文字型為「標楷體」，

英文字型和數字字型為「Times New Roman」，文字顏色可以自訂，並點選「<校史>

二字」可以連到該學校首頁。(6%) 

(3). 校史介紹需放置學校「圖片 1張」，圖案高度為「4cm」，圖片一張置於文章開始段落

前，並自訂「框線色彩」、樣式設定「矩形排列」。(3%) 

(4). 交通資訊用項目符號分別為「自行開車」及「搭車資訊」兩項，搭車資訊請插入公

車處公告之「路線圖乙張」，並自行設定圖片位置，設定「矩形排列」，文字內容設

定為「左右對齊」。(5%) 

(5). 學校特色字數需「100字以上 200字以內」(低於 100 字，每字扣 1 分)，2 個段落，

每一段落「第一行位移為 2字元」，對齊方式為「左右對齊，字體大小為「12」，中

文字型為「標楷體」，英文字型和數字字型為「Times New Roman」文字顏色可以自

訂，可依據美感使用項目符號、編號等作排列編輯。(3%) 

(6). 使用「SmartArt」圖型設定學校組織圖，並自行設定顏色、格式。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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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參考範例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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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大數據資料整理題(38％)，以下為示範問題，非競賽當日考題。 

1. 紙張尺寸設定、頁首與頁尾部份及存檔(3%) 

※題目要求錯一處扣 1分，扣完為止。 

(1). 檔案名稱存為: 「校名_梯次號碼_崗位號碼_姓名_2」，並存於「桌面」。 

(2). 紙張尺寸比照第 1題(文書處理)，設定此頁版面方向為「橫向」。 

2. 測驗資料電子檔(以臺灣 PM2.5測站資料為例，https://data.gov.tw/dataset/91090) 

3. 請整理出 2024/12/26~2025/1/1 高雄市各測站 PM2.5的統計表(15%) 

(1). 製作 Word統計表格，並計算平均，表格大小無限制，但需有表頭標題，標題及內文

字體大小為「16」，中文字型為「標楷體」，英文字型和數字字型為「Times New Roman」

文字顏色可以自訂，外框線使用「雙框線」，若表格跨頁，需「重複標題列」，色彩

可依美感自行設定，可使用 excel協同作業。 

(2). 參考範例如下圖： 

 

https://data.gov.tw/dataset/91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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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請整理出 2024/12/26~2025/1/1 高雄市一周 PM2.5的折線圖(10%) 

(1). 製作 Word折線圖，並計算平均，表格大小無限制，但需有表頭標題，標題及內文字

體大小為「16」，中文字型為「標楷體」，英文字型和數字字型為「Times New Roman」

文字顏色可以自訂，可使用 excel協同製作。 

(2). 參考範例如下圖： 

 

5. 回答大數據問題(10%) 

※答案錯誤，錯一題扣 2分。 

(1). 回答下面問題，並將結果存放至 Word檔案，以下為示範問題，非競賽當日考題。 

1. 請問高雄市 PM2.5最高的前三名測站名稱?  

2. 請問高雄市 2024/12/26~2025/1/1平均 PM2.5測值為?  

3. 請問高雄市哪一天 PM2.5的數值最低?  

4. 請問高雄市 PM2.5數值高於 30(含)有幾天? 

5. 請問高雄市一周的 PM2.5數值最高和最低差多少(取小數點以下兩位四捨五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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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參考範例如下圖： 

 

(三) 程式設計(25%），以下為示範問題，非競賽當日考題。 

1. 列出一個數字區間，可以被 7整除，但不能被 5整除，或是可以被 20整除的所有整數。 

(1). 作答要求 

兩者均為正整數，結束值一定要大於起始值，若不符合條件，一律重新輸入。 

(2). 測試資料 

第一組：輸入-1,-100，輸出訊息「請重新輸入」 

第二組：輸入 100,1，輸出訊息「請重新輸入」 

第三組：輸入 1,100，輸出訊息「  7  14  20  21  28  40  42  49  56  60  63  

77  80  84  91  98 100」 

(3). 評分標準 

1. 輸入「格式」 (10%) 

2. 輸出「數字正確性」 (10%) 

3. 輸出「數字個數」 (5%) 

(4). 範例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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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以 Spyder輸出結果範例 

 

 

(四) 其他未列之動作，請參考範例，現場發生任何題目爭議，依監評人員研商決議處理。 

文書處理(37％) 資料整理題(38％) 
程式設計 

(25％) 

合計 
紙張尺寸、設

定、頁首與頁

尾、主標題、

副標題 

本文內容 

紙張尺寸設

定、頁首與

頁尾部份及

存檔 

統計表

(15%) 

折線圖

(10%) 

大數據問題

(10%) 

程式設計 

(25％) 

7% 30％ 3％ 15％ 10％ 10％ 2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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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應試作業及試場規則  

一、 競賽時，評審員、服務組人員及參加競賽學生一律配帶大會製發之證件入（出）場，其餘人

員皆不准進場。測驗時選手必須攜帶准考證準時入場，對號入座。 

二、 測驗時間為 30分鐘。測驗正式開始後十五分鐘起，遲到者不得入場。 

三、 選手不得提早離場。若強行離場，不服糾正者，該科測驗不予計分。 

四、 文具(原子筆、2B铅筆、橡皮擦、立可白等)自備，必要時可用透明墊板，不得在場內向他人

借用，請使用原子筆(黑、藍)填寫答案，不可使用鉛筆，可在題目卷上做計算。 

五、 嚴禁談話、左顧右盼等任何舞弊行為。試場內取得或提供他人答案作弊事實明確者，或相互

作弊事實明確者，該測驗不予計分。 

六、 測驗完畢後必須將試題本一併送交監試人員，然後測試術科。攜出試題本經查證屬實者，該

科測驗不予計分。 

七、 非測驗必需之物品如計算機、行動電話、呼叫器、數位手錶等計算及通訊器材等必須關機且

需放置於試場前後方地板上，不得隨身攜帶。若經監試人員發現，則扣該科測驗分數十分。 

八、 修正時須用橡皮擦或修正液（帶），答案卷未填寫者姓名、准考證編號、崗位編碼者一律零分

計算，答案辨識不清者一律以錯誤記分。 

九、 如遇警報、地震，應遵照監試人員指示，迅速疏散避難。 

十、 測驗結束鐘（鈴）響畢，監試人員宣布測驗結束，不論答畢與否應即停止作答，交卷離場。

交卷後強行修改者，該科測驗不予計分。逾時作答，不聽制止者，扣該科測驗分數十分。 

十一、 選手如有冒名頂替事情，違者勒令出場，並取消參賽資格。 

十二、 有關競賽試場規則未盡事宜，以監場評審委員補充說明為準。其他有關違反測驗規則處理

方式，亦由評審委員議決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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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科應試作業及試場規則  

一、 術科測試以實作方式測試，選手應按時進場．測試時間開始後十五分鐘尚未進場者．不准進

場。 

二、 術科測試選手應按其檢定位置號碼就檢定崗位，對術科試務辦理單位提供之機具設備、材料，

如有疑義，應即時當場提出，由監評人員立即處理，測試開始後，不得再提出疑義。 

三、 競賽時，評審員、服務組人員及參加競賽學生一律配帶大會製發之證件入（出）場，其餘人

員皆不准進場。 

四、 所有工具、設備、器具等由承辦競賽學校負責準備，文具由參賽選手自行準備，不可攜帶各

式行動裝置、穿戴式裝置入場。 

五、 術科測試選手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予以扣考，不得繼續應試，其已應試之術科成績以不及格

論。 

1. 冒名頂替者。 

2. 傳遞資料或信號者。 

3. 協助他人或託他人代為實作者。 

4. 互換工件或圖說者。 

5. 隨身攜帶成品或規定以外之器材、配件、圖說、行動電話、呼叫器或其他電子攝錄通訊器

材等。 

6. 不繳交工件、圖說或依規定須繳回之試題者。 

7. 故意損壞機具、設備者。 

8. 未遵守本規則，不接受監評人員指導擾亂試場內外秩序者。 

六、 競賽時，考生需自行負責檔案執行進度及備份，如因個人操作不當造成檔案毀損，不給予重

測，因非人為因素導致資料損毀經評審決議後可進行重測。 

七、 有關競賽試場規則未盡事宜，以監場評審委員補充說明為準。其他有關違反測驗規則處理方

式，亦由評審委員議決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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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科評分表  

參賽者姓名： 日期：114年  3 月 18 日 

准考證號碼： 考場： 

崗位號碼： 場次： 

(一)完成檔案：(此部分設定錯誤扣 5分，分數含在項目一部分中) 

(1) 主檔名:校名_梯次號碼_崗位號碼_姓名。 

(2) 檔案儲存於桌面。 

(二)設備：使用設備歸回定位。 

(三)其他未及備在違規事項，依監評人員研商決議處理。 

評分表： 

術
科
評
分
標
準 

項 
 

目 

文書處理(37％) 資料整理題(38％) 
程式設計

(25％) 
 

紙 張 尺

寸、設定、

頁首與頁

尾、主標

題、副標題 

本文內容 

紙 張 尺

寸 設

定、頁首

與 頁 尾

部 份 及

存檔 

統計表

(15%) 

折線圖

(10%) 

大數據

問題

(10%) 

程式設計

(25％) 小計 

（100％） 

7% 30％ 3％ 15％ 10％ 10％ 25％ 

文
書
處
理
、
試
算
表
及

程
式
設
計 

      

 

 

術科（80％）   

學科（20％） 
  

總分 
 

 

評審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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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流程與時間分配表  

時   間 項              目 地      點 備    註 

09:00-09:20 報          到 教學大樓 2F跨域教室 

各 25人 

09:20-09:30 注意事項說明 第一考場 

教學大樓 4F 
電腦教室 3 

第二考場 

教學大樓 4F 
電腦教室 4 

09:30-10:00 筆試時間 

10:00-10:10 注意事項說明 

10:10-12:00 實作競賽 

12:00~13:00 中午休息 電腦教室 3  

13:00~16:00 評審評分 電腦教室 3/4  

備註： 

1.成績由基隆市政府教育處統一公告。 

2.各場次時間得依實際報名選手人數、公告術科題目、現場狀況修正調整，考生應隨時聽候現場工作人員指導，進

入考場應試。 


